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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8月18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7]2124号问询函《关于对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现将相关回复公

告如下：  

一、关于主营业务的持续性 

1.半年报显示，公司本期营业收入为7,54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492%，

变动原因为本期开展融资租赁、房屋租赁和贸易等业务所致，请公司分类披露各

业务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净利润，各业务收入确认依据，并结合数据说明各

业务是否具有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回复：根据半年度报告公司目前利润来源主要为贸易业务，公司贸易业

务以大宗商品产业链研究为基础，综合运用现货贸易、期货等工具，采用期货现

货结合的交易模式，降低商品价格波动风险，实现稳定盈利。公司根据市场情况

开展贸易业务业务，未来贸易业务量及盈利情况会随着市场波动而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各业务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净利润情况如下： 

收入构成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期间费用 净利润 

融资租赁  710,315.35   -     489,368.67   155,510.01  

房屋租赁  2,270,700.85   -     745,681.87   843,735.87  

贸易  72,500,623.48   69,302,897.91  5,766,481.17   5,032,322.05  

合计  75,481,639.68   69,302,897.91  7,001,531.71   6,031,567.93  



 

各业务收入确认依据如下： 

（1）融资租赁收入： 

1）公司在租赁开始日，将应收融资租赁款，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的差

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在将来收到租金的各期间内确认为租赁收入，公司发

生的与出租交易相关的初始直接费用，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初始计量中，并减

少租赁期内确认的收益金额。 

2）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分配 

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配，确认为各期的租赁收入。分

配时，公司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当期应当确认的租赁收入。实际利率是指在租赁

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

值与公司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 

3）未担保余值发生变动时的处理 

在未担保余值发生减少和已确认损失的未担保余值得以恢复的情况下，均重

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实际利率），以后各期根据修正后的租赁投资金额和重新

计算的租赁内含利率确定应确认的租赁收入。在未担保余值增加时，不做任何调

整。 

（2）房屋租赁收入： 

公司出租资产所收取的租赁费，在不扣除免租期的整个租赁期内，按直线法

进行分摊，确认为租赁收入。公司支付的与租赁交易相关的初始直接费用，计入

当期费用；如金额较大的，则予以资本化，在整个租赁期间内按照与租赁收入确

认相同的基础分期计入当期收益。 

公司承担了应由承租方承担的与租赁相关的费用时，公司将该部分费用从租

金收入总额中扣除，按扣除后的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分配。 

（3）贸易收入：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贸易收入：①

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即货权转移；②公司不再保留

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③收

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④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

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具体确认时点为商品货权已转移并取得库转单等货物转移凭据，相关的收入

已经取得并取得银行回单等收款凭据，且按照交易合同约定符合其他收入确认条

件的时候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 

持续盈利能力分析：公司目前业务是以贸易业务、融资租赁业务、保理业务、

房屋租赁业务为主。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今后公司将主要发展方向确定为融

资租赁和保理业务，并根据市场情况稳步开展贸易业务。公司未来将在与融资租

赁和保理业务相关的行业寻找合适标的进行投资。公司目前从事的融资租赁业

务、保理业务、房屋租赁业务和贸易业务具有持续盈利能力。 

2.半年报显示，公司本期期末衍生金融资产、预付采购款均为0元，存货为

3,107 万元，比上期期末减少69%，公司2016年度主要营业收入来自贸易。请公

司披露上述科目大幅减少的原因，并说明对贸易业务的影响，是否影响公司持续

盈利能力。 

公司回复：衍生金融资产上期期末为4,927万元，本期期末为0元，主要为本

期根据贸易业务的风险管理需要，减少期货合约所致；预付采购款上期期末为

1,054万元，本期期末为0元，主要为上期期末尚未收到发票的预付款项，本期已

收到发票，且本期期末未形成新增预付款项所致；存货上期期末为10,103万元，

本期期末为3,107万元，减少69%，主要为本期销售增加、库存商品减少所致。 

上述科目金额减少不影响贸易业务的正常开展和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二、关于或有事项 

3.半年报显示，2017年7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黄永述与柯赛威

的合同纠纷，庭上被告柯赛威出具了鄂金验字[2016]010 号、荆正审验[2016]007 

号和荆正审验[2016]010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6年4月20日，柯赛威注册资

本已经全部实缴完毕，根据上述证据，如果法院认可柯赛威的注册资本已经实缴

到位，则公司无需在柯赛威未实缴注册资本的本息范围内对柯赛威的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公司在2016 年度报告中就上述案件确认2.33亿元预计负债。请公司补

充披露：（1）公司及柯赛威股权受让方对柯赛威的出资时间，上述验资报告的

出具时间，并结合上述出资和验资时间说明2016 年度报告计提预计负债依据是

否充分，会计处理是否谨慎；（2）该案件开庭审议情况及目前进展，并说明如

果法院认可柯赛威的注册资本已经实缴到位，公司就上述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及



 

依据。 

公司回复： 

（1）2015年 1 月 26日深圳华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华起验字[2015]002 号验

资报告，确认截止 2014年 12月 12日柯塞威股东多伦股份实缴出资 11,500万元；

2016年 4月 8日湖北金恒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鄂金验字[2016]010号验资报告，确

认截止 2016 年 4 月 8 日柯塞威股东鲜言新增实缴出资 20,000 万元；2016 年 4

月 15 日荆门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荆正审验[2016]007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止

2016 年 4 月 14 日柯塞威股东鲜言新增实缴出资 30,000 万元；2016 年 4 月 20

日荆门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荆正审验[2016]010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止 2016

年 4月 20日柯塞威股东鲜言新增实缴出资 38,500 万元，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00,000万元，实缴出资 100,000万元。 

在 2016 年年报审计过程中，公司对本项诉讼中公司涉及的相关法律责任进

行评估，同时聘请了外部律师就诉讼事项出具《法律分析意见》，结论为：若深

圳中院查明鲜言在受让柯塞威股权后并未实际缴纳 8.85 亿出资，则深圳中院很

可能判决公司与鲜言在 8.85 亿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黄永述保证金、剩余投资收

益及利息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因此公司基于如下两个原因计提预计负债： 

第一点，案件尚未判决，任何诉讼在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作出之前，单方面

提供的证据，其效力都存在不确定性，任何判决结果都存在不确定性。 

第二点，也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是案件的第一被告深圳柯塞威的实际控制人，

同时也是案件的第三被告，已处于破产状态，深圳柯塞威如果败诉，公司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之后，公司将无法向第三被告追偿，如不计提预计负债，与案件面临

的这些外部因素的变化不符。 

（2）该案件分别于 2017年 5月、7月两次开庭，庭上各方对于原告提出的

赔偿金额及被告提交的验资报告进行证据质证。 

鉴于公司在将柯塞威股权转让给鲜言之前实际出资1.15亿元，若深圳中院认

定鲜言在受让柯塞威股权后也并未实际缴纳8.85亿出资，则深圳中院很可能判决

公司与鲜言在8.85亿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深圳中院认定柯

塞威的注册资本已经实缴到位，则公司无需在柯塞威未实缴注册资本的本息范围



 

内对柯塞威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法院认可柯塞威的注册资本已经实缴到位，则公司无须在柯塞威实缴注

册资本的本息范围内对柯塞威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将依据法院判决书，按

照会计准则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三、其他 

4.半年报显示，韩啸及海银金控承诺将退出银领商业保理，银领商业保理的

股权将转让于无关联第三方，请公司结合银领商业保理自公司设立保理公司以来

的经营情况、股权情况披露上述承诺的履行情况，是否存在未及时履行承诺的情

形，如有，请说明原因及预计完成承诺时间。 

公司回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商业保

理公司的议案》，公司投资5,000万元在深圳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岩石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并于2017年6月23日取得深圳岩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深圳岩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自设立以来业务开展顺利。 

深圳岩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设立时实际控制人韩啸先生、海银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和豫商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退出上海银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上海

银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股权将转让予无关联第三方。在股权转让完成之前，如上

市公司开展保理业务时，上海银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不再开展新的商业保理业

务”。承诺方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上海银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已经停止一切保

理业务，股权转让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2017年底前能完成上海银领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工作。 

5.半年报显示，公司本期发生支付的借款质押保证金金额为1.05 亿元，公

司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总额仅为2,908 万元，请公司披露上述质押保证金发生的

原因及合理性，履行的决策程序，相关借款情况，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况。 

公司回复： 

质押借款是公司将标准仓单质押给期货公司取得的借款，公司现金流量表中

列报的“支付的借款质押保证金”为本期归还给期货公司的借款。 

质押借款为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合理开展的业务。公司本期质押借款变动情况

如下表： 

项目 金额（元） 



 

期初余额 102,538,672.00  

本期收到的质押借款 31,737,576.84  

本期归还的质押借款 105,196,600.84  

期末余额 29,079,648.00  

该项业务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由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该项业务的开展，无

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公司本期期末短期借款余额为2,908万元，全部为质押借款；期末长期借款

余额为0元。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5日 


